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何雅姿

訴訟代理人  凌進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鴻超環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鴻圖

訴訟代理人  林虹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644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33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自民國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

新臺幣1,92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判決第二項、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

3,644元、29,33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第五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分別以各月新臺幣32,000元、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

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違法將其解僱，該解

僱行為自始無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惟為被告否

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既有不明，此等不安之狀態可

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

場業務助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

1年7月7日上班途中駕駛車牌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與訴外人

吳紹華所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因而受有左上臂鈍挫傷、下背扭

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直至112年8月24日仍於高雄

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詎被告於原告仍於職業災害醫療期

間內，於112年2月9日先以營業不佳為由要求原告離職，原

告乃於同年3月3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卻旋於同年月6日解僱原告，並製發記

載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離

職證明書交付原告，然被告並無該條款所示之解僱事由，且

違反勞基法第13條於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之規定，是被告

所為解僱於法不合，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原告遭被告違法

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

務，且原告已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應認原告已向被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惟被告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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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原告之給付，應負受領遲延責任，原告自無補服勞務之

義務，仍得請求報酬。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32,000

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按月提繳退休金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㈡另依兩造簽立之勞動僱傭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4

條第1項後段約定，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

另行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固定就各年度12月31日在職者，

依各該年度各勞工1個月薪資所得金額乘以其當年度提供勞

務之月數比例作為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並發給年終獎金。是

被告應依上開約定，依原告111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給

付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因系爭交通事故受有系爭傷

害，共請假20日，以當年度實際工作11個月、月薪32,000元

計算，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9,333元（計算式：32000÷12×1

1＝29333）。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及

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3月

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

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自112

年3月5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勞保局設

立之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依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之工作地

點為台電興達電廠。被告於109年3月2日因承攬「興達電廠F

GD廢水處理設備租賃暨委託代操作工作」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該工程款高達7億元，後續須再支付興達電廠金額高

達3.6億元，已超過被告實收資本額之一半，且於110年至11

2年間因疫情影響導致被告業務縮減，致被告營運受到衝

擊，出現連年鉅額虧損，被告不得不調整經營方向、變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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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內部組織架構，因而將原告隸屬之操作工程部自原先之18

名員工整編為6名，是被告已有虧損、業務緊縮及業務性質

變更之情形。另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出

具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已明確指出被告母公司即英屬開曼群島

商納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納諾公司）除清算或停業外，別

無實際可行之方案，故被告及納諾公司必須在經營策略及手

段上有所變更，否則難以維持公司之營運，而有減少勞工之

必要。被告於前述整編操作工程部員工、調整組織後，將原

告調職至被告路竹辦公室。然嗣後原告工作屢次出錯，造成

被告營運之損失，被告迫於無奈之下，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

4款規定解僱原告。又原告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然其係駕

駛自小客車之人，非倒地不起之機車騎士，所受傷勢非重，

且於111年7月11日即已開始上班，被告自非於原告尚在醫療

期間即解僱原告，亦難認此職業災害與其工作職務造成直接

或間接關係。另原告於離職後已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向勞保

局申請失業給付且經核付在案，亦可推知原告無為被告服勞

務之意思，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6日合法終止。

又被告於111年度有虧損、營運狀況不佳之情形，且原告工

作表現欠佳，被告自得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

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

務助理，每月薪資32,000元，兩造並簽立系爭勞動契約，其

中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

金，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於112年2月1日預告於同年3月6

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已給付原告資遣費19,023元、

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

　㈢如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

為有理由，被告應按月給付之工資為32,000元、應按月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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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退休金為1,998元。

　㈣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

　㈤如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原告願返

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

並同意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㈥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致受有系

爭傷害。並自112年1月14日起持續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

治療。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生效？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契約違反同法第13條規定，不生契

約終止效力，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

在，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

合：

　⒈按雇主有虧損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固定有明文。而揆其立法意旨，係慮及雇主於虧損

時，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

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更多員工失業而致社會更

大不安。故為保障雇主營業權，勞動契約之存續保障即應作

適當之讓步。惟倘雇主因虧損而進行組織調整時，仍有符合

原有員工專長之人力需求，甚至仍需新聘勞工，即不得任依

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障。非謂雇主

遇有虧損情事時，即得任意解僱勞工（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

定，以業務緊縮為由，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

確有業務緊縮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始足當之，倘

未產生多餘人力，或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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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業務增加，仍需僱用勞工時，即不得依上開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024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

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

　⒉經查，被告為納諾公司之子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因持續

虧損，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累積虧損為470,391,000元，

已達實收股本508,751,000之2分之1以上，顯示納諾公司及

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被告承攬系爭

工程，就履行契約所不可避免之成本已超過可自該契約獲得

之經濟效益，並就該情形透過台電公司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進行3次會議調解，截至112年4月26日尚未接獲最終調

解結果通知等情，有111及110年度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

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3至244

頁）。足見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而有營業收入減少，且於11

1年間確有發生營運狀況不佳、虧損之情形。惟按勞基法第1

1條、第12條分別定有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

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法律關係之變動，雇主本諸誠信原則應

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

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就原先所列解

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主張（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係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有被

告員工離職證明書及雇主資遣員工通報名冊附卷可查（本院

卷一第89、93頁），被告雖於訴訟中主張其因承攬系爭工程

及疫情影響致營運發生重大虧損，而將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

部員工減縮為6名，且經兩造合意將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列為

被告解僱事由，然此均屬被告事後於訴訟上之主張，非被告

據以解僱原告之事由，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即不得再以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故被告抗辯其解僱亦合

於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即無足採。

　⒊被告另辯稱因虧損致業務緊縮，需精簡、調整操作工程部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組織，而將配置員工自18名縮減至6名等語，固提出110年1

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349至353頁），然上

開明細僅記載110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之員工姓名、性別、學

歷、到職日期、所屬部門、職位、現在職或已離職、最後工

作日及年資起算日等資訊，就離職員工部分，均未記載離職

原因，無從得知離職員工係自請離職或係遭被告以何原因解

僱。另自其中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紀錄以觀，雖

有被告所稱由原先18名員工減為6名之情形，然含原告在內

之12名離職員工，離職日期均不相同，最早有於111年7月31

日即離職者，最晚者則於112年10月12日始離職，未見被告

有於解僱原告當時之相近期間內進行大量裁員之情形，此與

一般企業為精簡人事費用支出，而同時對多數員工進行裁員

之情形不同，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解僱原告時，有何因業務

減縮而須重整部門、精簡人事之計畫或方案。被告雖提出其

他3名員工之離職申請單（本院卷一第51至55頁），欲證明

被告為持續經營而有縮減員額之必要，解僱原告時亦有多名

員工離職等情。然該3名員工均為自請離職，非被告依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予以解僱。況原告所屬部門未遭裁撤，

則被告是否產生多餘人力或已無從繼續僱用原告，實非無

疑。被告復未舉證其他部門是否已無法正常運作而無適當工

作可供安置原告，依前開說明，被告亦不得以業務緊縮為

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解僱原告。

　⒋再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關於「業務性質變更，有減

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預告勞

工終止勞動契約，因該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除重在雇

主對於全部或一部分之部門原有業務種類（質）之變動外，

最主要尚涉及組織經營結構之調整，舉凡業務項目、產品或

技術之變更、組織民營化、法令適用、機關監督、經營決

策、預算編列等變更均屬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雇主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

要，仍應先盡安置勞工義務，必無處可供安置勞工時，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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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勞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

故「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雖廣，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定之

事業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改變，惟仍應本於經

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

化，企業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綜

合考量。

　⒌被告雖辯稱因其承攬系爭工程導致營業虧損，且其母公司納

諾公司及子公司均虧損嚴重，而有調整、變更經營方向、內

部組織架構之必要，否則無以持續營運，因此將操作工程部

之人員自18名縮減為6名，而符合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等

語，並提出前述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以為證明。然依

上開事證，僅能得知該部門員工人數確有自18名減為6名之

情形，惟尚難遽此推論被告有變更業務性質之情事。復依被

告所述，其係以被告及納諾公司之事業均陷入虧損為由，重

整操作工程部門，精簡該部門之人事，核其所為，係屬是否

有營運不佳、銷售量減少之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並無更易

業務項目、變更產品或技術，使企業內部產生結構性或實質

上之變異之「業務性質變更」。是被告僅因一時景氣下降及

承攬系爭工程導致虧損，而縮減該部門之人事、業務規模，

然其所營事業項目並無因此產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更，且

被告解僱原告後，該部門既仍然存在，未改變其業務項目，

是被告重整該部門應僅係為減少人事費用支出，尚非屬業務

性質變更。其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⒍綜上，被告解僱原告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之

事由，不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則就被告是否於職災醫療

期間解僱原告而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之爭點，即無再予論

究之必要，附此指明。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存在，

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為有理由：

　⒈按月給付薪資部分：

　⑴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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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

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

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

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

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

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

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

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

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被告自解僱當日即已發放離職金及

預告工資，並要求原告簽署資遣費計算表等情，有資遣費計

算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91頁），堪認被告已有拒絕原告

服勞務之意思。而原告係被動接受解僱處分，主觀上無去職

之意，其後亦未在他處就職，有原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可稽（參限閱卷），客觀上亦能繼續提供勞務，則被

告於拒絕受領後，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

受領勞務，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

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原告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

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原告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

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按月於每月5日

之發薪日給付薪資，自屬有據。

　⑵被告雖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辯稱原告亦無繼續提供勞務

之意。然按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

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

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

返還，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失

業給付為受僱勞工於非自願性離職時，於運用各種促進就業

工具仍無法協助其再就業時，始發給失業給付，以維持勞工

失業一定期間的基本生活。若勞資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未終

止，則勞工即不符合非自願性離職之要件，不得請領失業給

付。原告雖有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然審酌原告非法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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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應難理解上開法規限制。而原告係遭被告非法解僱始離

職，其離職後經濟頓失依靠，其雖認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應

繼續存在，然被告既已開立解僱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

之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原告已有遭被告解僱之外觀，且於

本件訴訟結果尚未確定前，原告自無從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

是否繼續存在而不符失業給付之請領資格。是原告依就業保

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請失業給付，係為維持其遭被告違法解僱期間之基本生活所

需而為，其申請失業給付時，形式上亦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

法定要件，且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

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亦得請領失業給付，僅係

原告如嗣後已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需依就業保險法

第23條第2項前段規定將已領取之失業給付返還勞保局而

已，尚不能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遽認原告主觀上已有去

職之意。被告上開所辯，自不足採。

　⑶本院既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而原

告亦同意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

21,333元（合計40,356元），並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㈤），而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按月

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工資32,000元，是被告應於112年4月5日

給付之第1個月薪資扣除原告應返還金額後，原告尚須返還

8,356元（計算式：00000-00000＝8356），再自被告應於11

2年5月5日給付之第2個月薪資扣除上開原告剩餘應返還金額

後，被告應給付該月工資23,644元（計算式：00000-0000＝

23644）。故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原告23,644元，並自

112年5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及均

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按月提撥退休金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

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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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

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

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

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

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

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

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

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每月薪資為3

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33,30

0元，每月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為1,998元（計算式：33300×

6%＝1998），此有原告112年2月薪資明細可參（本院卷一第

95頁）。又被告係於112年3月6日解僱原告（參兩造不爭執

事項㈡），應自解僱之日起至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98

元至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1,92

0元，自屬有據，惟其請求自112年3月5日起按月提繳退休

金，與兩造僱傭契約終止日不符，難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

　⒈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至有關年終獎

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則由甲方公司（即被告）視公司

營運情況及乙方（即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本院卷一

第45頁），是被告自得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實際工作表現

決定是否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於111年度係以「2022年終

獎金發放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中「2022年考核」欄

位記載內容作為當年度發放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依考核之

分數核定年終獎金之數額。其中職位為顧問或屬高階主管者

及當年度新進人員不列入評分範圍，不發給年終獎金，其他

員工則均有記載考核之分數、可領得年終獎金之基數及金

額，僅原告及另1名技術部員工之「年終獎金」欄記載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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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一第337頁）。可見除顧問、高階主管、新進人員

因不在考核範圍內而不予發放年終獎金外，僅原告及另1名

員工未領得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而依系爭明細表之記載，

該名技術部員工之「備註」欄註明其因高階主管於110年指

示不發放獎金，已有合理說明未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是

被告依各員工情形為裁量後，決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應認

此屬公司內部治理事項，固非法院可得越權認定。然系爭明

細表記載原告之考核分數為60分，依「2022年考核」欄位之

計算標準，分數為69至60（含）分者，年終獎金之基數應為

0.2個月，則原告應至少可領取0.2個月之年終獎金，然被告

核定原告基數、年終獎金均為0，全未說明不予發放年終獎

金之理由，已有針對原告為差別待遇之情形。是原告主張11

1年度除新進人員外，僅其未領得年終獎金，尚非無據。

　⒉被告固抗辯年終獎金之計算係依基數，因每人之基數不同，

無統一發放標準，且除新進人員外，尚有高階主管及顧問均

未領有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工作表現欠佳，因此不

予發放年終獎金等語。然顧問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為被告

所自陳（本院卷一第360頁），自不屬應受被告考核之員

工，另高階主管及新進人員均未列入考核之範圍內，業如前

述，自不能與須受考核之原告同視。是經被告考核評定分數

之員工中，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年終獎金，而該名員

工尚附有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本院卷一第339頁），惟

就原告部分則無任何記載，亦未說明就原告為差別待遇之理

由，自難認被告不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係屬公司治理事項

而合理行使之裁量權。被告雖以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據為不發

放年終獎金之理由，然被告在認定原告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

下，將原告之考核分數評為60分，依系爭明細表之核定標

準，其基數應為0.2個月，然被告就其將原告之基數核定為0

一情，未見提出合理之說明，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採。

又兩造不爭執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

為29,333元（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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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

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

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

情事之一離職；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

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

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

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3條

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既確認兩造間僱傭

關係繼續存在，原告即非因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事由而

離職，不符失業給付請領之規定，應依上開規定將其已領得

之失業給付共計186,480元（參本院卷一第379頁勞保局112

年11月22日保普就字第11213082280號函）返還勞保局，附

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其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3,644元，及自1

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

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

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及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8

日（參本院卷一第33、3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

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2項至第5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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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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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何雅姿
訴訟代理人  凌進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鴻超環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鴻圖
訴訟代理人  林虹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644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33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自民國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1,92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判決第二項、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3,644元、29,33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第五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各月新臺幣32,000元、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違法將其解僱，該解僱行為自始無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既有不明，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務助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駕駛車牌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與訴外人吳紹華所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因而受有左上臂鈍挫傷、下背扭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直至112年8月24日仍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詎被告於原告仍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內，於112年2月9日先以營業不佳為由要求原告離職，原告乃於同年3月3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卻旋於同年月6日解僱原告，並製發記載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離職證明書交付原告，然被告並無該條款所示之解僱事由，且違反勞基法第13條於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之規定，是被告所為解僱於法不合，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原告遭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且原告已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認原告已向被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惟被告拒絕受領原告之給付，應負受領遲延責任，原告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㈡另依兩造簽立之勞動僱傭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固定就各年度12月31日在職者，依各該年度各勞工1個月薪資所得金額乘以其當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作為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並發給年終獎金。是被告應依上開約定，依原告111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給付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因系爭交通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共請假20日，以當年度實際工作11個月、月薪32,00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9,333元（計算式：32000÷12×11＝29333）。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自112年3月5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依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之工作地點為台電興達電廠。被告於109年3月2日因承攬「興達電廠FGD廢水處理設備租賃暨委託代操作工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款高達7億元，後續須再支付興達電廠金額高達3.6億元，已超過被告實收資本額之一半，且於110年至112年間因疫情影響導致被告業務縮減，致被告營運受到衝擊，出現連年鉅額虧損，被告不得不調整經營方向、變更公司內部組織架構，因而將原告隸屬之操作工程部自原先之18名員工整編為6名，是被告已有虧損、業務緊縮及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另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已明確指出被告母公司即英屬開曼群島商納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納諾公司）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方案，故被告及納諾公司必須在經營策略及手段上有所變更，否則難以維持公司之營運，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被告於前述整編操作工程部員工、調整組織後，將原告調職至被告路竹辦公室。然嗣後原告工作屢次出錯，造成被告營運之損失，被告迫於無奈之下，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又原告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然其係駕駛自小客車之人，非倒地不起之機車騎士，所受傷勢非重，且於111年7月11日即已開始上班，被告自非於原告尚在醫療期間即解僱原告，亦難認此職業災害與其工作職務造成直接或間接關係。另原告於離職後已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向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且經核付在案，亦可推知原告無為被告服勞務之意思，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6日合法終止。又被告於111年度有虧損、營運狀況不佳之情形，且原告工作表現欠佳，被告自得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務助理，每月薪資32,000元，兩造並簽立系爭勞動契約，其中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於112年2月1日預告於同年3月6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已給付原告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
　㈢如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為有理由，被告應按月給付之工資為32,000元、應按月提撥之退休金為1,998元。
　㈣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
　㈤如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原告願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並同意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㈥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並自112年1月14日起持續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生效？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契約違反同法第13條規定，不生契約終止效力，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
　⒈按雇主有虧損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固定有明文。而揆其立法意旨，係慮及雇主於虧損時，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更多員工失業而致社會更大不安。故為保障雇主營業權，勞動契約之存續保障即應作適當之讓步。惟倘雇主因虧損而進行組織調整時，仍有符合原有員工專長之人力需求，甚至仍需新聘勞工，即不得任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障。非謂雇主遇有虧損情事時，即得任意解僱勞工（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以業務緊縮為由，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確有業務緊縮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始足當之，倘未產生多餘人力，或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甚或業務增加，仍需僱用勞工時，即不得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0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
　⒉經查，被告為納諾公司之子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因持續虧損，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累積虧損為470,391,000元，已達實收股本508,751,000之2分之1以上，顯示納諾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就履行契約所不可避免之成本已超過可自該契約獲得之經濟效益，並就該情形透過台電公司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進行3次會議調解，截至112年4月26日尚未接獲最終調解結果通知等情，有111及110年度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3至244頁）。足見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而有營業收入減少，且於111年間確有發生營運狀況不佳、虧損之情形。惟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定有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法律關係之變動，雇主本諸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就原先所列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有被告員工離職證明書及雇主資遣員工通報名冊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89、93頁），被告雖於訴訟中主張其因承攬系爭工程及疫情影響致營運發生重大虧損，而將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減縮為6名，且經兩造合意將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列為被告解僱事由，然此均屬被告事後於訴訟上之主張，非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事由，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即不得再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故被告抗辯其解僱亦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即無足採。
　⒊被告另辯稱因虧損致業務緊縮，需精簡、調整操作工程部之組織，而將配置員工自18名縮減至6名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349至353頁），然上開明細僅記載110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之員工姓名、性別、學歷、到職日期、所屬部門、職位、現在職或已離職、最後工作日及年資起算日等資訊，就離職員工部分，均未記載離職原因，無從得知離職員工係自請離職或係遭被告以何原因解僱。另自其中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紀錄以觀，雖有被告所稱由原先18名員工減為6名之情形，然含原告在內之12名離職員工，離職日期均不相同，最早有於111年7月31日即離職者，最晚者則於112年10月12日始離職，未見被告有於解僱原告當時之相近期間內進行大量裁員之情形，此與一般企業為精簡人事費用支出，而同時對多數員工進行裁員之情形不同，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解僱原告時，有何因業務減縮而須重整部門、精簡人事之計畫或方案。被告雖提出其他3名員工之離職申請單（本院卷一第51至55頁），欲證明被告為持續經營而有縮減員額之必要，解僱原告時亦有多名員工離職等情。然該3名員工均為自請離職，非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予以解僱。況原告所屬部門未遭裁撤，則被告是否產生多餘人力或已無從繼續僱用原告，實非無疑。被告復未舉證其他部門是否已無法正常運作而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依前開說明，被告亦不得以業務緊縮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解僱原告。
　⒋再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關於「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因該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除重在雇主對於全部或一部分之部門原有業務種類（質）之變動外，最主要尚涉及組織經營結構之調整，舉凡業務項目、產品或技術之變更、組織民營化、法令適用、機關監督、經營決策、預算編列等變更均屬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雇主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仍應先盡安置勞工義務，必無處可供安置勞工時，始得資遣勞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雖廣，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定之事業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改變，惟仍應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化，企業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綜合考量。
　⒌被告雖辯稱因其承攬系爭工程導致營業虧損，且其母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均虧損嚴重，而有調整、變更經營方向、內部組織架構之必要，否則無以持續營運，因此將操作工程部之人員自18名縮減為6名，而符合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等語，並提出前述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以為證明。然依上開事證，僅能得知該部門員工人數確有自18名減為6名之情形，惟尚難遽此推論被告有變更業務性質之情事。復依被告所述，其係以被告及納諾公司之事業均陷入虧損為由，重整操作工程部門，精簡該部門之人事，核其所為，係屬是否有營運不佳、銷售量減少之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並無更易業務項目、變更產品或技術，使企業內部產生結構性或實質上之變異之「業務性質變更」。是被告僅因一時景氣下降及承攬系爭工程導致虧損，而縮減該部門之人事、業務規模，然其所營事業項目並無因此產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更，且被告解僱原告後，該部門既仍然存在，未改變其業務項目，是被告重整該部門應僅係為減少人事費用支出，尚非屬業務性質變更。其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⒍綜上，被告解僱原告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之事由，不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則就被告是否於職災醫療期間解僱原告而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之爭點，即無再予論究之必要，附此指明。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存在，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為有理由：
　⒈按月給付薪資部分：
　⑴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被告自解僱當日即已發放離職金及預告工資，並要求原告簽署資遣費計算表等情，有資遣費計算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91頁），堪認被告已有拒絕原告服勞務之意思。而原告係被動接受解僱處分，主觀上無去職之意，其後亦未在他處就職，有原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可稽（參限閱卷），客觀上亦能繼續提供勞務，則被告於拒絕受領後，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原告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原告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按月於每月5日之發薪日給付薪資，自屬有據。
　⑵被告雖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辯稱原告亦無繼續提供勞務之意。然按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失業給付為受僱勞工於非自願性離職時，於運用各種促進就業工具仍無法協助其再就業時，始發給失業給付，以維持勞工失業一定期間的基本生活。若勞資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未終止，則勞工即不符合非自願性離職之要件，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原告雖有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然審酌原告非法律專業，應難理解上開法規限制。而原告係遭被告非法解僱始離職，其離職後經濟頓失依靠，其雖認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應繼續存在，然被告既已開立解僱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原告已有遭被告解僱之外觀，且於本件訴訟結果尚未確定前，原告自無從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繼續存在而不符失業給付之請領資格。是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給付，係為維持其遭被告違法解僱期間之基本生活所需而為，其申請失業給付時，形式上亦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法定要件，且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亦得請領失業給付，僅係原告如嗣後已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需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2項前段規定將已領取之失業給付返還勞保局而已，尚不能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遽認原告主觀上已有去職之意。被告上開所辯，自不足採。
　⑶本院既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而原告亦同意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並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㈤），而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工資32,000元，是被告應於112年4月5日給付之第1個月薪資扣除原告應返還金額後，原告尚須返還8,356元（計算式：00000-00000＝8356），再自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之第2個月薪資扣除上開原告剩餘應返還金額後，被告應給付該月工資23,644元（計算式：00000-0000＝23644）。故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原告23,644元，並自112年5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及均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按月提撥退休金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每月薪資為3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33,300元，每月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為1,998元（計算式：33300×6%＝1998），此有原告112年2月薪資明細可參（本院卷一第95頁）。又被告係於112年3月6日解僱原告（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應自解僱之日起至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1,920元，自屬有據，惟其請求自112年3月5日起按月提繳退休金，與兩造僱傭契約終止日不符，難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
　⒈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至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則由甲方公司（即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乙方（即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本院卷一第45頁），是被告自得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實際工作表現決定是否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於111年度係以「2022年終獎金發放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中「2022年考核」欄位記載內容作為當年度發放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依考核之分數核定年終獎金之數額。其中職位為顧問或屬高階主管者及當年度新進人員不列入評分範圍，不發給年終獎金，其他員工則均有記載考核之分數、可領得年終獎金之基數及金額，僅原告及另1名技術部員工之「年終獎金」欄記載為0元（本院卷一第337頁）。可見除顧問、高階主管、新進人員因不在考核範圍內而不予發放年終獎金外，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而依系爭明細表之記載，該名技術部員工之「備註」欄註明其因高階主管於110年指示不發放獎金，已有合理說明未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是被告依各員工情形為裁量後，決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應認此屬公司內部治理事項，固非法院可得越權認定。然系爭明細表記載原告之考核分數為60分，依「2022年考核」欄位之計算標準，分數為69至60（含）分者，年終獎金之基數應為0.2個月，則原告應至少可領取0.2個月之年終獎金，然被告核定原告基數、年終獎金均為0，全未說明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已有針對原告為差別待遇之情形。是原告主張111年度除新進人員外，僅其未領得年終獎金，尚非無據。
　⒉被告固抗辯年終獎金之計算係依基數，因每人之基數不同，無統一發放標準，且除新進人員外，尚有高階主管及顧問均未領有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工作表現欠佳，因此不予發放年終獎金等語。然顧問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為被告所自陳（本院卷一第360頁），自不屬應受被告考核之員工，另高階主管及新進人員均未列入考核之範圍內，業如前述，自不能與須受考核之原告同視。是經被告考核評定分數之員工中，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年終獎金，而該名員工尚附有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本院卷一第339頁），惟就原告部分則無任何記載，亦未說明就原告為差別待遇之理由，自難認被告不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係屬公司治理事項而合理行使之裁量權。被告雖以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據為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然被告在認定原告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下，將原告之考核分數評為60分，依系爭明細表之核定標準，其基數應為0.2個月，然被告就其將原告之基數核定為0一情，未見提出合理之說明，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採。又兩造不爭執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既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原告即非因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事由而離職，不符失業給付請領之規定，應依上開規定將其已領得之失業給付共計186,480元（參本院卷一第379頁勞保局112年11月22日保普就字第11213082280號函）返還勞保局，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其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3,644元，及自1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8日（參本院卷一第33、3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2項至第5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何雅姿

訴訟代理人  凌進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鴻超環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鴻圖

訴訟代理人  林虹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

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644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33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自民國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

    新臺幣1,92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判決第二項、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3

    ,644元、29,33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第五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

    告如分別以各月新臺幣32,000元、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

    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

    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違法將其解僱，該解

    僱行為自始無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惟為被告否

    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既有不明，此等不安之狀態可

    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

    業務助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1

    年7月7日上班途中駕駛車牌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與訴外人

    吳紹華所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道路交通事

    故（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因而受有左上臂鈍挫傷、下背扭

    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直至112年8月24日仍於高雄

    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詎被告於原告仍於職業災害醫療期

    間內，於112年2月9日先以營業不佳為由要求原告離職，原

    告乃於同年3月3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卻旋於同年月6日解僱原告，並製發記

    載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離

    職證明書交付原告，然被告並無該條款所示之解僱事由，且

    違反勞基法第13條於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之規定，是被告

    所為解僱於法不合，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原告遭被告違法

    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

    ，且原告已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

    在，應認原告已向被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惟被告拒絕受

    領原告之給付，應負受領遲延責任，原告自無補服勞務之義

    務，仍得請求報酬。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

    ，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按月提繳退休金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㈡另依兩造簽立之勞動僱傭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

    第1項後段約定，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

    行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固定就各年度12月31日在職者，依

    各該年度各勞工1個月薪資所得金額乘以其當年度提供勞務

    之月數比例作為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並發給年終獎金。是被

    告應依上開約定，依原告111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給付

    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因系爭交通事故受有系爭傷害

    ，共請假20日，以當年度實際工作11個月、月薪32,000元計

    算，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9,333元（計算式：32000÷12×11＝

    29333）。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及

    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3月6

    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元

    ，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自112年3

    月5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勞保局設立之

    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依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之工作地

    點為台電興達電廠。被告於109年3月2日因承攬「興達電廠F

    GD廢水處理設備租賃暨委託代操作工作」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該工程款高達7億元，後續須再支付興達電廠金額高

    達3.6億元，已超過被告實收資本額之一半，且於110年至11

    2年間因疫情影響導致被告業務縮減，致被告營運受到衝擊

    ，出現連年鉅額虧損，被告不得不調整經營方向、變更公司

    內部組織架構，因而將原告隸屬之操作工程部自原先之18名

    員工整編為6名，是被告已有虧損、業務緊縮及業務性質變

    更之情形。另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出具

    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已明確指出被告母公司即英屬開曼群島商

    納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納諾公司）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方案，故被告及納諾公司必須在經營策略及手段

    上有所變更，否則難以維持公司之營運，而有減少勞工之必

    要。被告於前述整編操作工程部員工、調整組織後，將原告

    調職至被告路竹辦公室。然嗣後原告工作屢次出錯，造成被

    告營運之損失，被告迫於無奈之下，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4

    款規定解僱原告。又原告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然其係駕駛

    自小客車之人，非倒地不起之機車騎士，所受傷勢非重，且

    於111年7月11日即已開始上班，被告自非於原告尚在醫療期

    間即解僱原告，亦難認此職業災害與其工作職務造成直接或

    間接關係。另原告於離職後已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向勞保局

    申請失業給付且經核付在案，亦可推知原告無為被告服勞務

    之意思，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6日合法終止。又

    被告於111年度有虧損、營運狀況不佳之情形，且原告工作

    表現欠佳，被告自得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

    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務

    助理，每月薪資32,000元，兩造並簽立系爭勞動契約，其中

    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

    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於112年2月1日預告於同年3月6

    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已給付原告資遣費19,023元、

    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

　㈢如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為

    有理由，被告應按月給付之工資為32,000元、應按月提撥之

    退休金為1,998元。

　㈣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

　㈤如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原告願返

    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

    並同意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㈥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致受有系爭

    傷害。並自112年1月14日起持續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

    療。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生效？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契約違反同法第13條規定，不生契

    約終止效力，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

    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

    ：

　⒈按雇主有虧損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

    第2款固定有明文。而揆其立法意旨，係慮及雇主於虧損時

    ，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

    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更多員工失業而致社會更大不

    安。故為保障雇主營業權，勞動契約之存續保障即應作適當

    之讓步。惟倘雇主因虧損而進行組織調整時，仍有符合原有

    員工專長之人力需求，甚至仍需新聘勞工，即不得任依上開

    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障。非謂雇主遇有

    虧損情事時，即得任意解僱勞工（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

    以業務緊縮為由，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確有

    業務緊縮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始足當之，倘未產

    生多餘人力，或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甚或

    業務增加，仍需僱用勞工時，即不得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0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

    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

    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

　⒉經查，被告為納諾公司之子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因持續

    虧損，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累積虧損為470,391,000元，

    已達實收股本508,751,000之2分之1以上，顯示納諾公司及

    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被告承攬系爭

    工程，就履行契約所不可避免之成本已超過可自該契約獲得

    之經濟效益，並就該情形透過台電公司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進行3次會議調解，截至112年4月26日尚未接獲最終調

    解結果通知等情，有111及110年度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

    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3至244頁

    ）。足見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而有營業收入減少，且於111

    年間確有發生營運狀況不佳、虧損之情形。惟按勞基法第11

    條、第12條分別定有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

    知悉其所可能面臨法律關係之變動，雇主本諸誠信原則應有

    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

    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就原先所列解僱

    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主張（最高法院95年

    度台上字第2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係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有被告員

    工離職證明書及雇主資遣員工通報名冊附卷可查（本院卷一

    第89、93頁），被告雖於訴訟中主張其因承攬系爭工程及疫

    情影響致營運發生重大虧損，而將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

    工減縮為6名，且經兩造合意將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列為被告

    解僱事由，然此均屬被告事後於訴訟上之主張，非被告據以

    解僱原告之事由，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即不得再以勞基法第

    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故被告抗辯其解僱亦合於勞

    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即無足採。

　⒊被告另辯稱因虧損致業務緊縮，需精簡、調整操作工程部之

    組織，而將配置員工自18名縮減至6名等語，固提出110年1

    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349至353頁），然上

    開明細僅記載110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之員工姓名、性別、學

    歷、到職日期、所屬部門、職位、現在職或已離職、最後工

    作日及年資起算日等資訊，就離職員工部分，均未記載離職

    原因，無從得知離職員工係自請離職或係遭被告以何原因解

    僱。另自其中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紀錄以觀，雖

    有被告所稱由原先18名員工減為6名之情形，然含原告在內

    之12名離職員工，離職日期均不相同，最早有於111年7月31

    日即離職者，最晚者則於112年10月12日始離職，未見被告

    有於解僱原告當時之相近期間內進行大量裁員之情形，此與

    一般企業為精簡人事費用支出，而同時對多數員工進行裁員

    之情形不同，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解僱原告時，有何因業務

    減縮而須重整部門、精簡人事之計畫或方案。被告雖提出其

    他3名員工之離職申請單（本院卷一第51至55頁），欲證明

    被告為持續經營而有縮減員額之必要，解僱原告時亦有多名

    員工離職等情。然該3名員工均為自請離職，非被告依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予以解僱。況原告所屬部門未遭裁撤，

    則被告是否產生多餘人力或已無從繼續僱用原告，實非無疑

    。被告復未舉證其他部門是否已無法正常運作而無適當工作

    可供安置原告，依前開說明，被告亦不得以業務緊縮為由，

    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解僱原告。

　⒋再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關於「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

    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預告勞工

    終止勞動契約，因該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除重在雇主

    對於全部或一部分之部門原有業務種類（質）之變動外，最

    主要尚涉及組織經營結構之調整，舉凡業務項目、產品或技

    術之變更、組織民營化、法令適用、機關監督、經營決策、

    預算編列等變更均屬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雇主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

    仍應先盡安置勞工義務，必無處可供安置勞工時，始得資遣

    勞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雖廣，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定之事業

    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改變，惟仍應本於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化，

    企業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綜合考

    量。

　⒌被告雖辯稱因其承攬系爭工程導致營業虧損，且其母公司納

    諾公司及子公司均虧損嚴重，而有調整、變更經營方向、內

    部組織架構之必要，否則無以持續營運，因此將操作工程部

    之人員自18名縮減為6名，而符合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等語

    ，並提出前述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以為證明。然依上

    開事證，僅能得知該部門員工人數確有自18名減為6名之情

    形，惟尚難遽此推論被告有變更業務性質之情事。復依被告

    所述，其係以被告及納諾公司之事業均陷入虧損為由，重整

    操作工程部門，精簡該部門之人事，核其所為，係屬是否有

    營運不佳、銷售量減少之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並無更易業

    務項目、變更產品或技術，使企業內部產生結構性或實質上

    之變異之「業務性質變更」。是被告僅因一時景氣下降及承

    攬系爭工程導致虧損，而縮減該部門之人事、業務規模，然

    其所營事業項目並無因此產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更，且被

    告解僱原告後，該部門既仍然存在，未改變其業務項目，是

    被告重整該部門應僅係為減少人事費用支出，尚非屬業務性

    質變更。其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⒍綜上，被告解僱原告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之

    事由，不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則就被告是否於職災醫療

    期間解僱原告而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之爭點，即無再予論

    究之必要，附此指明。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存在，被

    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為有理由：

　⒈按月給付薪資部分：

　⑴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

    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

    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

    。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

    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

    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

    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

    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

    裁定意旨參照）。參以被告自解僱當日即已發放離職金及預

    告工資，並要求原告簽署資遣費計算表等情，有資遣費計算

    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91頁），堪認被告已有拒絕原告服

    勞務之意思。而原告係被動接受解僱處分，主觀上無去職之

    意，其後亦未在他處就職，有原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可稽（參限閱卷），客觀上亦能繼續提供勞務，則被告

    於拒絕受領後，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

    領勞務，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

    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原告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

    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原告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

    酬。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按月於每月5日之

    發薪日給付薪資，自屬有據。

　⑵被告雖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辯稱原告亦無繼續提供勞務

    之意。然按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

    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

    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

    返還，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失

    業給付為受僱勞工於非自願性離職時，於運用各種促進就業

    工具仍無法協助其再就業時，始發給失業給付，以維持勞工

    失業一定期間的基本生活。若勞資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未終止

    ，則勞工即不符合非自願性離職之要件，不得請領失業給付

    。原告雖有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然審酌原告非法律專業

    ，應難理解上開法規限制。而原告係遭被告非法解僱始離職

    ，其離職後經濟頓失依靠，其雖認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應繼

    續存在，然被告既已開立解僱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

    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原告已有遭被告解僱之外觀，且於本

    件訴訟結果尚未確定前，原告自無從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

    否繼續存在而不符失業給付之請領資格。是原告依就業保險

    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失業給付，係為維持其遭被告違法解僱期間之基本生活所需

    而為，其申請失業給付時，形式上亦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法

    定要件，且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依

    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亦得請領失業給付，僅係原

    告如嗣後已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需依就業保險法第

    23條第2項前段規定將已領取之失業給付返還勞保局而已，

    尚不能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遽認原告主觀上已有去職之

    意。被告上開所辯，自不足採。

　⑶本院既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而原

    告亦同意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

    21,333元（合計40,356元），並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㈤），而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按月於

    每月5日給付原告工資32,000元，是被告應於112年4月5日給

    付之第1個月薪資扣除原告應返還金額後，原告尚須返還8,3

    56元（計算式：00000-00000＝8356），再自被告應於112年5

    月5日給付之第2個月薪資扣除上開原告剩餘應返還金額後，

    被告應給付該月工資23,644元（計算式：00000-0000＝23644

    ）。故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原告23,644元，並自112年

    5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及均各自

    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按月提撥退休金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

    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

    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

    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

    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

    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

    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

    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

    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每月薪資為32,0

    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33,300元

    ，每月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為1,998元（計算式：33300×6%＝

    1998），此有原告112年2月薪資明細可參（本院卷一第95頁

    ）。又被告係於112年3月6日解僱原告（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

    ），應自解僱之日起至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

    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1,920元，

    自屬有據，惟其請求自112年3月5日起按月提繳退休金，與

    兩造僱傭契約終止日不符，難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

　⒈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至有關年終獎金

    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則由甲方公司（即被告）視公司營

    運情況及乙方（即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本院卷一第

    45頁），是被告自得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實際工作表現決

    定是否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於111年度係以「2022年終獎

    金發放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中「2022年考核」欄位

    記載內容作為當年度發放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依考核之分

    數核定年終獎金之數額。其中職位為顧問或屬高階主管者及

    當年度新進人員不列入評分範圍，不發給年終獎金，其他員

    工則均有記載考核之分數、可領得年終獎金之基數及金額，

    僅原告及另1名技術部員工之「年終獎金」欄記載為0元（本

    院卷一第337頁）。可見除顧問、高階主管、新進人員因不

    在考核範圍內而不予發放年終獎金外，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

    未領得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而依系爭明細表之記載，該名

    技術部員工之「備註」欄註明其因高階主管於110年指示不

    發放獎金，已有合理說明未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是被告

    依各員工情形為裁量後，決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應認此屬

    公司內部治理事項，固非法院可得越權認定。然系爭明細表

    記載原告之考核分數為60分，依「2022年考核」欄位之計算

    標準，分數為69至60（含）分者，年終獎金之基數應為0.2

    個月，則原告應至少可領取0.2個月之年終獎金，然被告核

    定原告基數、年終獎金均為0，全未說明不予發放年終獎金

    之理由，已有針對原告為差別待遇之情形。是原告主張111

    年度除新進人員外，僅其未領得年終獎金，尚非無據。

　⒉被告固抗辯年終獎金之計算係依基數，因每人之基數不同，

    無統一發放標準，且除新進人員外，尚有高階主管及顧問均

    未領有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工作表現欠佳，因此不

    予發放年終獎金等語。然顧問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為被告

    所自陳（本院卷一第360頁），自不屬應受被告考核之員工

    ，另高階主管及新進人員均未列入考核之範圍內，業如前述

    ，自不能與須受考核之原告同視。是經被告考核評定分數之

    員工中，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年終獎金，而該名員工

    尚附有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本院卷一第339頁），惟就

    原告部分則無任何記載，亦未說明就原告為差別待遇之理由

    ，自難認被告不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係屬公司治理事項而

    合理行使之裁量權。被告雖以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據為不發放

    年終獎金之理由，然被告在認定原告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下

    ，將原告之考核分數評為60分，依系爭明細表之核定標準，

    其基數應為0.2個月，然被告就其將原告之基數核定為0一情

    ，未見提出合理之說明，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採。又兩

    造不爭執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

    333元（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

    度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

    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

    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

    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

    情事之一離職；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

    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

    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

    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3條

    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既確認兩造間僱傭

    關係繼續存在，原告即非因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事由而

    離職，不符失業給付請領之規定，應依上開規定將其已領得

    之失業給付共計186,480元（參本院卷一第379頁勞保局112

    年11月22日保普就字第11213082280號函）返還勞保局，附

    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其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3,644元，及自1

    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

    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

    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及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8

    日（參本院卷一第33、3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

    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

    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2項至第5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

    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32號

原      告  何雅姿

訴訟代理人  凌進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鴻超環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鴻圖

訴訟代理人  林虹綾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644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民國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9,33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告應自民國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1,920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六、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判決第二項、第四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23,644元、29,33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三項、第五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各月新臺幣32,000元、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違法將其解僱，該解僱行為自始無效，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既有不明，此等不安之狀態可經由確認判決予以除去，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自屬適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務助理，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32,000元。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駕駛車牌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與訴外人吳紹華所騎乘車牌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交通事故），因而受有左上臂鈍挫傷、下背扭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直至112年8月24日仍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詎被告於原告仍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內，於112年2月9日先以營業不佳為由要求原告離職，原告乃於同年3月3日向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被告卻旋於同年月6日解僱原告，並製發記載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離職證明書交付原告，然被告並無該條款所示之解僱事由，且違反勞基法第13條於職災醫療期間不得解僱之規定，是被告所為解僱於法不合，不生契約終止之效力。原告遭被告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且原告已向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應認原告已向被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惟被告拒絕受領原告之給付，應負受領遲延責任，原告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被告應繼續按月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㈡另依兩造簽立之勞動僱傭契約書（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固定就各年度12月31日在職者，依各該年度各勞工1個月薪資所得金額乘以其當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作為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並發給年終獎金。是被告應依上開約定，依原告111年度提供勞務之月數比例給付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因系爭交通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共請假20日，以當年度實際工作11個月、月薪32,000元計算，被告應給付年終獎金29,333元（計算式：32000÷12×11＝29333）。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自112年3月5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則以：依系爭勞動契約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之工作地點為台電興達電廠。被告於109年3月2日因承攬「興達電廠FGD廢水處理設備租賃暨委託代操作工作」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款高達7億元，後續須再支付興達電廠金額高達3.6億元，已超過被告實收資本額之一半，且於110年至112年間因疫情影響導致被告業務縮減，致被告營運受到衝擊，出現連年鉅額虧損，被告不得不調整經營方向、變更公司內部組織架構，因而將原告隸屬之操作工程部自原先之18名員工整編為6名，是被告已有虧損、業務緊縮及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另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出具之會計師查核報告已明確指出被告母公司即英屬開曼群島商納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納諾公司）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方案，故被告及納諾公司必須在經營策略及手段上有所變更，否則難以維持公司之營運，而有減少勞工之必要。被告於前述整編操作工程部員工、調整組織後，將原告調職至被告路竹辦公室。然嗣後原告工作屢次出錯，造成被告營運之損失，被告迫於無奈之下，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又原告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然其係駕駛自小客車之人，非倒地不起之機車騎士，所受傷勢非重，且於111年7月11日即已開始上班，被告自非於原告尚在醫療期間即解僱原告，亦難認此職業災害與其工作職務造成直接或間接關係。另原告於離職後已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向勞保局申請失業給付且經核付在案，亦可推知原告無為被告服勞務之意思，是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2年3月6日合法終止。又被告於111年度有虧損、營運狀況不佳之情形，且原告工作表現欠佳，被告自得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110年12月27日受僱於被告，擔任操作工程部外場業務助理，每月薪資32,000元，兩造並簽立系爭勞動契約，其中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由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

　㈡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於112年2月1日預告於同年3月6日終止與原告之僱傭關係，並已給付原告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

　㈢如認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為有理由，被告應按月給付之工資為32,000元、應按月提撥之退休金為1,998元。

　㈣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

　㈤如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原告願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並同意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

　㈥原告於111年7月7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交通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並自112年1月14日起持續於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復健治療。

四、本件爭點：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是否合法生效？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契約違反同法第13條規定，不生契約終止效力，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應繼續存在，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

　⒈按雇主有虧損時，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固定有明文。而揆其立法意旨，係慮及雇主於虧損時，有裁員之必要，以進行企業組織調整，謀求企業之存續，俾免因持續虧損而倒閉，造成更多員工失業而致社會更大不安。故為保障雇主營業權，勞動契約之存續保障即應作適當之讓步。惟倘雇主因虧損而進行組織調整時，仍有符合原有員工專長之人力需求，甚至仍需新聘勞工，即不得任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以兼顧勞工權益之保障。非謂雇主遇有虧損情事時，即得任意解僱勞工（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以業務緊縮為由，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者，必以雇主確有業務緊縮之事實，而無從繼續僱用勞工，始足當之，倘未產生多餘人力，或僅一部歇業，而他部門依然正常運作，甚或業務增加，仍需僱用勞工時，即不得依上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02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所謂「虧損」，係指雇主之營業收益不敷企業經營成本，致雇主未能因營業而獲利。

　⒉經查，被告為納諾公司之子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因持續虧損，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之累積虧損為470,391,000元，已達實收股本508,751,000之2分之1以上，顯示納諾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被告承攬系爭工程，就履行契約所不可避免之成本已超過可自該契約獲得之經濟效益，並就該情形透過台電公司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進行3次會議調解，截至112年4月26日尚未接獲最終調解結果通知等情，有111及110年度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73至244頁）。足見被告因承攬系爭工程而有營業收入減少，且於111年間確有發生營運狀況不佳、虧損之情形。惟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定有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法律關係之變動，雇主本諸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同理雇主亦不得就原先所列解僱通知書上之事由，於訴訟上為變更再加主張（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解僱原告，有被告員工離職證明書及雇主資遣員工通報名冊附卷可查（本院卷一第89、93頁），被告雖於訴訟中主張其因承攬系爭工程及疫情影響致營運發生重大虧損，而將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減縮為6名，且經兩造合意將勞基法第11條第2款列為被告解僱事由，然此均屬被告事後於訴訟上之主張，非被告據以解僱原告之事由，是依前開說明，被告即不得再以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僱傭關係。故被告抗辯其解僱亦合於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即無足採。

　⒊被告另辯稱因虧損致業務緊縮，需精簡、調整操作工程部之組織，而將配置員工自18名縮減至6名等語，固提出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為證（本院卷一第349至353頁），然上開明細僅記載110年1月起受僱於被告之員工姓名、性別、學歷、到職日期、所屬部門、職位、現在職或已離職、最後工作日及年資起算日等資訊，就離職員工部分，均未記載離職原因，無從得知離職員工係自請離職或係遭被告以何原因解僱。另自其中原告所屬之「操作工程部」員工紀錄以觀，雖有被告所稱由原先18名員工減為6名之情形，然含原告在內之12名離職員工，離職日期均不相同，最早有於111年7月31日即離職者，最晚者則於112年10月12日始離職，未見被告有於解僱原告當時之相近期間內進行大量裁員之情形，此與一般企業為精簡人事費用支出，而同時對多數員工進行裁員之情形不同，被告亦未舉證說明其解僱原告時，有何因業務減縮而須重整部門、精簡人事之計畫或方案。被告雖提出其他3名員工之離職申請單（本院卷一第51至55頁），欲證明被告為持續經營而有縮減員額之必要，解僱原告時亦有多名員工離職等情。然該3名員工均為自請離職，非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予以解僱。況原告所屬部門未遭裁撤，則被告是否產生多餘人力或已無從繼續僱用原告，實非無疑。被告復未舉證其他部門是否已無法正常運作而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原告，依前開說明，被告亦不得以業務緊縮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解僱原告。

　⒋再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4款關於「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之規定，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因該款所謂「業務性質變更」，除重在雇主對於全部或一部分之部門原有業務種類（質）之變動外，最主要尚涉及組織經營結構之調整，舉凡業務項目、產品或技術之變更、組織民營化、法令適用、機關監督、經營決策、預算編列等變更均屬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雇主因業務性質變更而有減少勞工必要，仍應先盡安置勞工義務，必無處可供安置勞工時，始得資遣勞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業務性質變更」之範圍雖廣，非侷限於變更章程所定之事業項目或從登記之事業範圍中之一項改變，惟仍應本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參考工商業發展與勞動市場之條件與變化，企業經營決策與人員管理方式，及實際運作之狀況等綜合考量。

　⒌被告雖辯稱因其承攬系爭工程導致營業虧損，且其母公司納諾公司及子公司均虧損嚴重，而有調整、變更經營方向、內部組織架構之必要，否則無以持續營運，因此將操作工程部之人員自18名縮減為6名，而符合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等語，並提出前述110年1月起到離職員工明細以為證明。然依上開事證，僅能得知該部門員工人數確有自18名減為6名之情形，惟尚難遽此推論被告有變更業務性質之情事。復依被告所述，其係以被告及納諾公司之事業均陷入虧損為由，重整操作工程部門，精簡該部門之人事，核其所為，係屬是否有營運不佳、銷售量減少之虧損或業務緊縮情形，並無更易業務項目、變更產品或技術，使企業內部產生結構性或實質上之變異之「業務性質變更」。是被告僅因一時景氣下降及承攬系爭工程導致虧損，而縮減該部門之人事、業務規模，然其所營事業項目並無因此產生結構性或實質性之變更，且被告解僱原告後，該部門既仍然存在，未改變其業務項目，是被告重整該部門應僅係為減少人事費用支出，尚非屬業務性質變更。其上開所辯，並不足採。

　⒍綜上，被告解僱原告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2款、第4款規定之事由，不生勞動契約終止之效力。則就被告是否於職災醫療期間解僱原告而違反勞基法第13條規定之爭點，即無再予論究之必要，附此指明。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存在，被告並應按月給付薪資及提撥退休金，為有理由：

　⒈按月給付薪資部分：

　⑴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被告自解僱當日即已發放離職金及預告工資，並要求原告簽署資遣費計算表等情，有資遣費計算表在卷可佐（本院卷一第91頁），堪認被告已有拒絕原告服勞務之意思。而原告係被動接受解僱處分，主觀上無去職之意，其後亦未在他處就職，有原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可稽（參限閱卷），客觀上亦能繼續提供勞務，則被告於拒絕受領後，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須催告被告受領勞務，且被告於受領遲延後，須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原告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原告無須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繼續按月於每月5日之發薪日給付薪資，自屬有據。

　⑵被告雖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辯稱原告亦無繼續提供勞務之意。然按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失業給付為受僱勞工於非自願性離職時，於運用各種促進就業工具仍無法協助其再就業時，始發給失業給付，以維持勞工失業一定期間的基本生活。若勞資雙方間之勞動契約未終止，則勞工即不符合非自願性離職之要件，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原告雖有向勞保局請領失業給付，然審酌原告非法律專業，應難理解上開法規限制。而原告係遭被告非法解僱始離職，其離職後經濟頓失依靠，其雖認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應繼續存在，然被告既已開立解僱事由為勞基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書予原告，原告已有遭被告解僱之外觀，且於本件訴訟結果尚未確定前，原告自無從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繼續存在而不符失業給付之請領資格。是原告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第25條第1項規定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失業給付，係為維持其遭被告違法解僱期間之基本生活所需而為，其申請失業給付時，形式上亦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法定要件，且本件係原告與被告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1項規定，亦得請領失業給付，僅係原告如嗣後已不符合請領失業給付之資格，需依就業保險法第23條第2項前段規定將已領取之失業給付返還勞保局而已，尚不能以原告已領取失業給付，遽認原告主觀上已有去職之意。被告上開所辯，自不足採。

　⑶本院既認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而原告亦同意返還被告已給付之資遣費19,023元、20天預告工資21,333元（合計40,356元），並自被告應給付之工資中扣除（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㈤），而被告應自112年3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工資32,000元，是被告應於112年4月5日給付之第1個月薪資扣除原告應返還金額後，原告尚須返還8,356元（計算式：00000-00000＝8356），再自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之第2個月薪資扣除上開原告剩餘應返還金額後，被告應給付該月工資23,644元（計算式：00000-0000＝23644）。故被告應於112年5月5日給付原告23,644元，並自112年5月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薪資32,000元，及均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按月提撥退休金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每月薪資為32,000元，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月提繳工資為33,300元，每月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為1,998元（計算式：33300×6%＝1998），此有原告112年2月薪資明細可參（本院卷一第95頁）。又被告係於112年3月6日解僱原告（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㈡），應自解僱之日起至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勞保局設立之原告勞退專戶，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1,920元，自屬有據，惟其請求自112年3月5日起按月提繳退休金，與兩造僱傭契約終止日不符，難認可採。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

　⒈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至有關年終獎金及三節節金等其他獎金，則由甲方公司（即被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乙方（即原告）工作表現另行發給」（本院卷一第45頁），是被告自得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原告實際工作表現決定是否發給年終獎金。而被告於111年度係以「2022年終獎金發放明細表」（下稱系爭明細表）中「2022年考核」欄位記載內容作為當年度發放年終獎金之計算標準，依考核之分數核定年終獎金之數額。其中職位為顧問或屬高階主管者及當年度新進人員不列入評分範圍，不發給年終獎金，其他員工則均有記載考核之分數、可領得年終獎金之基數及金額，僅原告及另1名技術部員工之「年終獎金」欄記載為0元（本院卷一第337頁）。可見除顧問、高階主管、新進人員因不在考核範圍內而不予發放年終獎金外，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111年度之年終獎金。而依系爭明細表之記載，該名技術部員工之「備註」欄註明其因高階主管於110年指示不發放獎金，已有合理說明未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是被告依各員工情形為裁量後，決定不予發放年終獎金，應認此屬公司內部治理事項，固非法院可得越權認定。然系爭明細表記載原告之考核分數為60分，依「2022年考核」欄位之計算標準，分數為69至60（含）分者，年終獎金之基數應為0.2個月，則原告應至少可領取0.2個月之年終獎金，然被告核定原告基數、年終獎金均為0，全未說明不予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已有針對原告為差別待遇之情形。是原告主張111年度除新進人員外，僅其未領得年終獎金，尚非無據。

　⒉被告固抗辯年終獎金之計算係依基數，因每人之基數不同，無統一發放標準，且除新進人員外，尚有高階主管及顧問均未領有年終獎金，而原告於111年度工作表現欠佳，因此不予發放年終獎金等語。然顧問與被告間為委任關係，為被告所自陳（本院卷一第360頁），自不屬應受被告考核之員工，另高階主管及新進人員均未列入考核之範圍內，業如前述，自不能與須受考核之原告同視。是經被告考核評定分數之員工中，僅原告及另1名員工未領得年終獎金，而該名員工尚附有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本院卷一第339頁），惟就原告部分則無任何記載，亦未說明就原告為差別待遇之理由，自難認被告不發放年終獎金予原告，係屬公司治理事項而合理行使之裁量權。被告雖以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據為不發放年終獎金之理由，然被告在認定原告工作表現不佳之情形下，將原告之考核分數評為60分，依系爭明細表之核定標準，其基數應為0.2個月，然被告就其將原告之基數核定為0一情，未見提出合理之說明，是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採。又兩造不爭執如認原告於111年度有年終獎金得領取，金額為29,333元（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度年終獎金29,333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末按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一、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申請人與原雇主間因離職事由發生勞資爭議者，仍得請領失業給付；前項爭議結果，確定申請人不符失業給付請領規定時，應於確定之日起15日內，將已領之失業給付返還，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23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既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繼續存在，原告即非因勞基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事由而離職，不符失業給付請領之規定，應依上開規定將其已領得之失業給付共計186,480元（參本院卷一第379頁勞保局112年11月22日保普就字第11213082280號函）返還勞保局，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其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3,644元，及自112年5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自112年5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各自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系爭勞動契約第4條第1項後段約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7月8日（參本院卷一第33、3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自112年3月6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1,920元至原告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2項至第5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